
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期到期及转入下一分级运作

期的相关规则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0768，以下简称“本基金”；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久盈 A份额，基金代码：

000769，以下简称“久盈 A”；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久盈 B份额，基金代码：000770，

以下简称“久盈 B”）的基金合同于 2014年 10月 28日生效。根据《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每个分级运作期为 2年，第一个分级运作期为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年后对应日止，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分级运作期到期日为该日前的最后一

个工作日。即本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期自 2014年 10月 28日起至 2016年 10月 28日止。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每个分级运作期结束后，本基金将安排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第

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本基金进入下一分级运作期。现将本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期到期及过渡期的操

作规则说明如下：

　一、本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期到期操作规则

　（一）本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期到期日为 2016年 10月 28日。在分级运作期内，久盈 A在每个分级运作期

起始日起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期为每个分级运作期起始日起每满 6个月的对应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

作日，则为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及其前一个工作日，其中第一个工作日为赎回开放日，第二个工作

日为申购开放日，但第 4个开放期开放一天，只接受赎回，不接受申购，赎回开放日为分级运作期到期日前

一个工作日。即 2016年 10月 27日为久盈 A第 4个开放日，当日仅开放久盈 A的赎回。久盈 A的赎回不收取

赎回费用。

　（二）在分级运作期内，久盈 A每满 6个月折算一次，久盈 A的前 3个基金份额折算日与申购开放日为同

一个工作日，第 4个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分级运作期到期日；久盈 B的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分级运作期到期日。

即久盈 A、久盈 B将于 2016年 10月 28日进行份额折算。久盈 A、久盈 B的折算方案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

的《折算方案公告》。

　二、本基金第一个过渡期操作规则

　本基金本次过渡期的时间为 2016年 10月 29日至 2016年 11月 11日。

　（一）过渡期内久盈 A、久盈 B的份额配比

　在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份额上限和两类份额配比进行规模控制，过渡期内久盈 A、久盈

B的份额配比不超过 7:3。

　（二）过渡期的时间安排

　本基金的过渡期为每个分级运作期到期日次日起（含该日）至下一分级运作期起始日前一工作日的期间，

最长不超过 10个工作日，过渡期包括份额折算确认日、久盈 B的开放期和久盈 A的申购期三个阶段。

　过渡期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份额折算确认日，本次份额折算确认日为 2016年 10月 31日，当日不接受申购与

赎回。

　自过渡期的第二个工作日起本基金进入久盈 B的开放期，本次过渡期安排 2016年 11月 1日至 2016年

11月 4日为久盈 B的开放期，在此期间仅开放久盈 B的申购、赎回。

　久盈 B的开放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将以久盈 B的开放期结束后的久盈 B份额余额为基准，决定是否开放

久盈 A的申购。如果在久盈 A申购期开始前，久盈 A的份额余额小于 7/3倍的久盈 B开放期末的份额余额，

则开放久盈 A的过渡期申购，久盈 A的申购期为 2016年 11月 7日至 2016年 11月 11日；如果在久盈 A申购

期开始前，久盈 A的份额余额已经大于或等于 7/3倍的久盈 B开放期末的份额余额，则不开放久盈 A的过渡

期申购，并按久盈 A和久盈 B两级份额配比不超过 7:3的原则，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比例确认、不进行或提前



终止某一类份额的过渡期申购、减少某一类份额持有人所持份额等措施对本基金进行规模控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久盈 B和久盈 A的申购、赎回情况，调整久盈 B和久盈 A的开放时间，届时本基金管

理人将另行公告。

　过渡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本基金进入下一分级运作期。本基金过渡期内不开放久盈

A的赎回。

　（三）过渡期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原则及数量限制

　1、基金份额赎回、申购均采用 “未知价”原则，即赎回、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对应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基金份额根据“金额申购、份额赎回”的原则，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基金份额的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在当日的开放时间结束后不

得撤销。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久盈 A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元；久盈 B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0元，追加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 10元。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

准。

　5、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久盈 A份额或久盈 B份额赎回，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0份，全额

赎回时不受该限制。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不设最低基金份额余额限制。

　（四）过渡期申购的销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

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五）过渡期申购与赎回的费用

　1、在过渡期久盈 B的开放期内进行久盈 B的申购，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可以多次申

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久盈 B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久盈 B的

申购费率如下：

　（1）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0.6%

100万元(含)-300万元 0.4%

300万元(含)-500万元 0.2%

500万元以上(含) 每笔 1000元

注：上述申购费率适用于除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以外的其他投资者。

（2）特定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0.12%

100万元(含)-300万元 0.08%

300万元(含)-500万元 0.04%

500万元以上(含) 每笔 1000元

注：上述特定申购费率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包括基本养老基

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具体包括：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

如未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可将其

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久盈 B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2、在过渡期久盈 B的开放期内进行久盈 B的赎回，不收取赎回费用。

3、在过渡期久盈 A的申购期内进行久盈 A的申购，不收取申购费用。

（六）过渡期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在过渡期内，基金投资者必须在久盈 B的开放期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和赎回申请，必须在久盈 A

的申购期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申请。

投资者在申购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

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而不予成交。

2、申购和赎回申请的成交确认原则

过渡期的久盈 B的开放期内，在每一个开放日，对于久盈 B赎回申请，上一工作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

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过渡期的久盈 B的开放期内，在每一个开放日，对于久盈 B申购申请，如果对久盈 B的全部有效申购申

请进行确认后，久盈 B的份额余额大于久盈 B的份额上限，则在经确认后的久盈 B份额余额不超过其份额

上限的范围内，对上一工作日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如果对久盈 B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

进行确认后，久盈 B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其份额上限，则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过渡期久盈 A申购期内，对于久盈 A申购申请，本基金以久盈 B的份额余额为基准，在不超过久盈 B的

份额余额范围的 7/3?倍内对久盈 A的申购进行份额限制。 在久盈 A申购期的每一个开放日，如果对久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久盈 A的份额余额大于 7/3倍的久盈 B的份额余额，则按久盈 A和久盈 B

两级份额配比不超过 7:3的原则，对当日久盈 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并提前结束久

盈 A份额的过渡期申购； 如果对久盈 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久盈 A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

7/3?倍的久盈 B的份额余额，则对当日久盈 A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

购和赎回申请。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七）过渡期内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

1、久盈 A和久盈 B的申购份额的计算

久盈 A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申购当日久盈 A的基金份额净值

久盈 A申购份额的计算， 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

产。

久盈 B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对于 500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

固定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久盈 B申购份额的计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2、久盈 B赎回金额的计算

久盈 B赎回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久盈 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金额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第 2?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3、过渡期内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过渡期内久盈 A、久盈 B按照各自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公式如下：



T日久盈 A的基金份额净值＝T日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基金资产净值/T日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

券型基金份额数

T日久盈 B的基金份额净值＝T日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基金资产净值/T日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

券型基金份额数

其中，T日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基金份额数为 T日久盈 A份额数、T日久盈 B份额数之和。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第 3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八）过渡期的基金运作安排

1、过渡期内，本基金基金资产保持为现金形式（不能变现的资产除外）；

2、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停收管理费，基金托管人停收托管费，销售机构停收销售服务费；

3、过渡期结束后的下一工作日为久盈 A约定年化收益率起算日，即下一个分级运作期起始日；

4、下一个分级运作期在第一个半年内久盈 A的份额净值、份额参考净值为在该分级运作期起始日前

一日久盈 A份额净值的基础上按照年化单利增长计算而得的份额净值、份额参考净值。

三、重要提示

（一）久盈 A的约定年收益率

在每个分级运作期内，久盈 A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其收益率将在每个分级运作期起

始日及每个申购开放日（最后一个申购开放日除外）设定一次并公告。 计算公式为：

久盈 A的年收益率（单利）＝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利差。

久盈 A的年收益率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到以百分比表示的小数点后第 2位。

利差的取值范围从 0（含）到 3%（含），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过渡期前根据国内利率市场情况确定并提

前公告。

本次久盈 A的约定年收益率将根据第二个运作周期起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该日适用的

金融机构人民币 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进行计算，利差的取值为 1.8%，该收益率即为久盈 A自第二

个运作周期起始日起 6个月的约定年收益率，即：久盈 A第二个运作周期起始日起 6个月的约定年收益率

（单利）＝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8%。

（二）过渡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2016年 11月 14日）起，本基金进入下一分级运作期。 本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久盈 B和久盈 A的申购、赎回情况，调整久盈 B和久盈 A的开放时间，若发生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

另行公告。

四、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1、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40层

电话：0755-23982244

传真：0755-23982259

联系人：黄念英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

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基金管理人网站相关信息。

网址：https://etrade.ccfund.com.cn/etrading/

（二）代销机构

本基金的代销机构详见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增加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久盈 A和久盈 B的销

售机构可能不同，具体销售机构和销售方式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其他事项

（一）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分级运作期到期和转入下一分级运作期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



明，其它未说明的事项遵循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基

金管理人网站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本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基金本次分级运作期到期和转入下一分级运作期的安排做

适当调整。

（三）投资人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咨询相关情况。

（四）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14日


